
证券代码：600329        证券简称：中新药业        编号：临2021-020号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津沪深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公司股份结果暨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股票将于2021年5月6日开市起复牌。  

 在要约收购期限内，预受要约户数3个，共计4,497股股份接受津沪深医药

发出的要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00058%。 

 本次要约收购完成后，中新药业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上市地位不

受影响。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新药业”或“公司”）于2021

年3月29日公告了《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报告书》，津沪深

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津沪深医药”或“收购人”）向除天津市医

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药集团”）所持股份以外的中新药业全部无限售

条件流通A股股份发出全面收购要约，要约收购期限为2021年3月31日至2021年4

月29日。 

目前，本次全面要约收购已经实施完毕，现将本次要约收购的相关情况公告

如下：  

一、本次要约收购基本情况  

1、被收购公司名称：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被收购公司股票简称：中新药业 

3、被收购公司股票代码：600329.SH 

4、收购股份的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5、预定收购的股份数量：240,012,548股 

6、预定收购股份占被收购公司总股本的比例：31.02% 

7、支付方式：现金支付  

8、要约价格：17.43元/股  

9、要约收购有效期：自2021年3月31日至2021年4月29日  

二、要约收购目的  

因天药集团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天津渤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在天

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挂牌转让天药集团67%股权，津沪深医药通过摘牌成为股权

受让方。天药集团控股中新药业，持股比例超过30%。本次交易完成后，津沪深

医药通过天药集团间接持有中新药业有表决权的股份将超过30%。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津沪深医药需履行法定要约收

购义务。 

本次要约收购系为履行上述法定要约收购义务而发出的全面要约收购，主要

目的系为赋予投资者充分选择权，不以终止中新药业上市地位为目的。 

三、本次要约收购的实施  

1、公司于2021年3月29日披露了《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要约收购

报告书》及《中新药业关于津沪深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公司股份的申

报公告》，并于2021年3月31日起开始实施本次要约收购。  

2、公司董事会于2021年4月10日披露了《中新药业董事会关于津沪深生物医

药科技有限公司A股要约收购事宜致全体股东的报告书》、《天津中新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要约收购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万联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津沪深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要约收购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3、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8日、2021年4月16日、2021年4月22日就收购人要

约收购中新药业股份事宜披露了三次提示性公告。 

4、收购人委托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本次要约收购期内每日在其网站

（http://www.sse.com.cn）公告前一交易日的预受要约股份数量、撤回预受要约股

份数量以及要约期内累计净预受要约股份数量及股份比例等相关情况。 

四、本次要约收购的结果  

截至2021年4月29日，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统计，在要约收购期限内，最终有3个账户，共

计4,497股股份接受津沪深医药发出的要约。  

津沪深医药将按照《要约收购报告书》的要约收购条件购买4,497股公司股

份，并根据相关规定办理过户手续。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本

次要约收购完成后，中新药业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上市地位不受影响。  

五、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安排  

本次要约收购期限届满后，鉴于要约收购结果需进一步确认，公司已于2021

年4月30日起停牌。现要约收购结果已确认，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中新药业，股票代码：600329）自2021年5月6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新加坡交易所网站（www.sgx.com），有关公司信息以

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中新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6日 


